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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提出广泛存在于家族成员-e_N的利他主义具有方向性、阶段性特征，不断地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动 

而变动，这些变动会对家族企业产生影响。在分析利他主义及其特性、利他主义有效性与家族企业生产能 

力、家族规模的关系之后，阐述了家族企业的分与合的策略选择、实施条件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并用案例进行 

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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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 开放 之后 ，中国一 度消失 的私营企业 重 新 出现 ，其 中时 间较 长 的已经有 

20年 左右 的时 间 。尽 管外 界 的发展 条件 越来越 好 ，还 是有 不 少 的私 营企 业 经过 

快 速发展 之后 ，很 快又分 崩 离析 了。 因为 中国 的私 营 企业 很 多 以 家族 企 业 的形 

式存 在 ，即企业 的全部 或主要 的经 营管 理权 由家 族成员 掌管 ，而 且企业 家 族还拥 

有 企业 的全部 和绝 对 的所 有权 。于 是就 有 人 总 结说 “成 也 家 族企 业 ，败 也 家 族 

企业 ”。在我们 的传 统文 化 中 ，家 族 的财产 是诸 子 均分 的 ，因而 不少 学 者认 为 私 

营企业要 尽快 地走 出家 族式 ，以避 免分 家给 企业 造成不 利 的影 响 。否 则 ，他 们预 

测 家族企 业 “富不过 三代 ”。笔 者认 为 家族 财 产 的诸 子 均 分 对 家 族企 业 产 生 影 

响只是表 面 现象或 者结果 ，真正对 家族 企业 产生影 响 的是那 些导 致分 家 的原 因。 

原因是什么?如何做到保持家族企业的完整?分家是不是就一定对家族企业是 

有 害的 ?本文从 利 他主 义 的角度对 这些 问题 进行 分析 ，得 出利他 主义方 向性 、阶 

段性 特征 导致 了分 家 的结 果 。 由于利他 主义 的这 些特 性 ，家族规 模扩 大之后 ，会 

影响利他主义在家族和家族企业中的有效性 ，降低家族与家族企业 的生产能力。 

此 时家族 企业必 须进 行变 革 ，改变创 业初 期 的企业 家族 化管 理模式 ，转变 为 家族 

企业 化 ，对 家族 企业进 行规 范 化 的管 理 ，选 择 合 的策 略 ；或 者 在 条件 不 具 备 的情 

况下 ，将企业随家族的分殖分为几个小的企业 ，选择分的策略。 

二 、利他主 义行 为 的本 质 与特征 分 析 

利他主义是指行为主体出于亲隋、血缘、友谊或未来利益的考虑，牺牲 自己的利 

益而做出有利于提高他人福利行为的思想观念。研究者根据行为主体的出发点和目 

的的不 同 ，将 利他 主义分为纯粹 (无条件 )利他 主义和互惠 (有条件 )利他 主义 (Wilson， 

1975)。对于利他主义 的来源 ，学者提 出了本能论或 生物论 (Wilson，1975)、社 会交换 和 

公平理论 (Homans，Adams，1965)、社 会规范理论 (Carldini，1981；Eisenberg，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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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成员 之 间 的利 他 主义 和行 为 更 多是 出于 亲 

情 、血缘 的考 虑 ，属 于 纯 粹 的利 他 主 义 ，其 来 源 更 多 

的是生物 论或 本能论 。当然 我们 不 能 排 除 即使 在 家 

族 成员 之 间 ，利 他 主义 行 为 可 能是 出于 本 身未 来 利 

益 、互 惠 的考虑 ，受 到社会 规 范 和社会 交 换 与公 平 的 

影 响 。但 是 ，相 对来 说 ，在家族 成 员 之 间 的利他 主义 

行 为更多 的应该 是前 者 。 

利他 主义 和行 为 一直 存 在 于 中 国 的 家庭 中 ，其 

特点 随着 家 庭 规模 不 断地 变 化 。具 体 而 言 ，家 庭 成 

员 间的利他 主义 具 有方 向性 、阶段性 特征 。 

(一 )利 他 主义 的方 向性特征 

方 向性 特征 是 指 ，一般 而言 利 他 主 义 的 行 为 者 

是父母 等长 辈 ，而利他 主义 的受 益 者 是 子女 等 晚 辈 。 

在 中 国的 家庭 中 ，有 的父 母 终 其 一 生就 是 为 了家 庭 

的财 富更 多些 ，为 了 子女 能过 得 更 好 些 。 而子 女 则 

不 是 尽其 所 能为 父 母 谋 利益 ，尽管 孝 顺 一 直 是 中 国 

人 的基 本优 良传 统 之 一 。 晚辈 要 孝 敬 并 赡 养 老 人 ， 

但 是 相对 于父 母 为 子 女 的福 利 所 做 的 努力 ，子 女 回 

报 父母 的是 很 有 限 的 。所 以在 中 国 的家 庭 中 ，家 庭 

成 员 之 间 的利 他 主义 有 明确 的方 向 ，即一般 是 从 父 

辈 到子女 ，相对 而 言子女 的 回报十 分有 限 。 

(二 )利他 主 义的 阶段 性特征 

家庭 成员 间 利他 主义 的 阶段 性 特 征是 指 ，随 着 

下 一代 家 庭 成员 的不 断 出生 ，家 庭 成 员 的利 他 主义 

行 为在 不 断 进行 着 阶段 性 的调 整 和变 化 ，即某 个 家 

族成 员 将 其利 他 主义 行 为 的方 向从 父 母 、兄 弟 姐 妹 

身上转 移 到 核 心 家庭 成 员 身 上 。在 形 式 上 就 表 现 

为 ，随 着家庭 成员 的婚 配 和下一 代 的 出生 ，不 断 有新 

的核心 家庭从 原来 的家 庭 中分 离 出来 。所 以在 中国 

的家庭 中 ，家庭 成 员 之 间 的利他 主义 行 为 在 一定 时 

期 和 阶段 是 比较 稳定 的 ，随 着家 族 新 一 代 成 员 的 出 

生 ，利他 主义会 阶段 性地 动态 变动 和调 整 。 

要说 明 的是 ，家 庭 中的 利 他 主 义 的 这 两 个 特 征 

之 间是 相 互 连 贯 的 ，阶段性 表 现 为 个 体 的利 他 主义 

行 为方 向的不 断变动 ，从父 母 、兄 弟姐 妹 转 到 核心 家 

庭成 员 身 上 ；而 方 向性特 征 则 表 现 为利 他 主义 的 阶 

段性 、动态性 的不断调 整 。 

三 、家 族企 业 中利 他 主义 的有效 性分 析 

根据利他 主义特征 ，我们认 为利他 主义在家庭 

中 ，从 而 在 家 族企 业 中 的有 效 性 也是 在 随 着 家庭 规 

模 不断 变化 的。 在 只有 夫 妻 两 个 人 的核 心 家 庭 中 ， 

虽然他们和其他家族成员或家庭外 的人之 间也存 在 

利他 主义 行为 ，就他 们 二人 之 间的利 他 主义 而 言 ，应 

该是对等 的。双方 因为婚姻组成一个 家庭 ，家庭事 

务 的处理 、财 富 的增 加 、未 来 子 女 的 抚养 、家 庭 成 员 

的健康 和衣食住行等 ，都需要两人 的合作 和共 同承 

担 。利 他 主义 的存 在使夫 妻 两人 的能力 和 家庭 的资 

源得 到 了有 效利 用 ，即 此 时利 他 主义 在 家庭 和家 族 

企 业 中是 有效 的 。但 是此 时无 论 是人 力 资 源还 是 物 

力资源都很有限，所以这时家庭或者企业 的生产能 

力 也较 有 限 。当 第 二代 成 员 出 生后 ，为 了 抚 养 和教 

育 孩子 ，家里 的人 力 和物力 资源 可 能就 更 有 限了 。 

随着第 二代 成员 的成 长并 加入 到 家庭 或 家 族企 

业 的生 产之 中 ，企 业 的生产 能力 逐 渐 提高 ，在 孩 子成 

年之后成家之前 ，家庭或企业的生产能力应该达到 

了最大值 。因为这一段 时间，家庭 的人力 和物力都 

有 所增加 。这时 家庭成 员之 间 的利 他 主义 行 为基 本 

也是对等的，无论是父母与孩子之间 ，还是第二代 的 

兄弟 姐妹 之 间。在 父 母 的管 理 监 督 下 ，家 庭 成 员 能 

够 团 结一 致 为 家庭 或 家族 企 业 做 事 ，家 庭 或企 业 此 

时 的生产 能力 达到 了最 大 。 

当第 二代 家 庭 成员 先 后结 婚 成 家 后 ，尤 其 是 第 

三 代家 庭 成 员 出 生后 ，根据 家庭 成 员 间 的利 他 主 义 

的特 征 可 以知 道 ，此 时 的利 他 主 义 行 为 已经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第 二 代 成 员 的利 他 主义 行 为对 象 由父 母 和 

其 他兄 弟姐 妹转 变为 自己 的子 女 。此 时 如果 没 有一 

个 共 同的奋 斗 目标 或 者 没 有 一个 强 有 力 的 家长 ，家 

庭 成员 的合 作很 容易 出现 问题 。因为 大 家考 虑 的更 

多 的是 自己 的小 家 ，每 一 个 核 心 家庭 的成 员 在决 策 

时 更 多考 虑 的是 自己和孩 子 的利 益 ；而 此 时若 再 有 

家 庭 成员 消 极 怠 工 ，其 他 家 庭 成员 很 难 再 容 忍其 行 

为 ，合作 几 乎是 不 可 能 的 了。这 势 必 影 响到 其 他 成 

员 的积极 性 的 ，最终 的结 果不 是 家庭 成 员 间 的不 合 ， 

就是 大家 庭 分 成 很 多 的 小 家庭 。理论 上说 ，随 着 家 

庭财 富 的增 加 和 家庭 人 力 资 源 的增 长 ，家庭 的生 产 

能力 也 应 该 是增 加 的 ，但 是 在 中 国的 实 际情 况 是 能 

够几 代 人 生 活 在 一个 大 家 庭 的很 少 ，更 多 的是 家 庭 

的不 断分裂 与繁 殖 。我们 或许 可 以从 家 庭成 员 之 间 

的利他 主义 的特 征找 到原 因 ，即在 这个 阶段 ，由于 利 

他 主 义 发 生 了方 向 的变 化 ，家 庭 中形 成几 个 小 的集 

团 ，这 时的利 他 主义 的有效 性 在降 低 ，家庭 和 企业 的 

生 产能力 往 往也在 走下 坡路 。 

根据 以上分析 ，我们大致可 以认 为家庭、家族企 

业 生 产 能力 与利 他 主 义 的 有效 性 是 同方 向变 动 的 ， 

由于中国家族 中利他 主义 的特征 ，二者又是随着下 

一 代家庭成员的成长而增加 ，在第三代出生 的前后 

达到 了最 大值 ，若几 代人 继续 生 活在 同一个 家 庭 ，则 

家庭 、家族 企 业 的生 产 能力 和利 他 主 义 的效 率 就 会 

下降 。 当然至 于 下 降 的拐 点 在什 么地 方 ，无 法 给 出 

一 个 很 确 定 的数 值 ，大体 上 我 们 可 以认 为是 在 第 三 

代 出生 的前 后 。不 能 否认 现 实 中有 不 同 的情 况 ，由 

于存在 一个 很有 威望 的家 长或 者 家族 文 化 的凝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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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强 ，一个 大 的家 庭 可 能在 第 四 、第 五 代 才 分 家 。 

这并不 与本 文的分 析矛盾 ，因为 只是 拐 点 的推 迟 ，并 

没有 改 变 家庭 、企 业 生 产 能力 和 利 他 主义 有 效 性 的 

变化趋 势 。总结 以上 的分 析 ，家 庭 、企 业 生 产 能力 、 

利他主 义有效 性 与 家庭 规 模 (指 下 一 代 成 员 的 不 断 

出生 )的关 系可 以用 下 图表示 。 

函 匿三 

图 家庭生产能力、利他主义效果和家庭规模的关系 

四 、家族企 业的 策略选择 

(一 )家族 企业 的“合”策略 选择 

在家族 企业 发展 的初 期 ，由于 家 族 成 员 之 间 的 

利他 主义是 对等 的 ，他 们之 间 的合作 也 是 有效 的 ，此 

时家族 企业 实行 企业 家族 化 的管理 模 式 。尽 管 家族 

企业 可 能 没有 正 式 的 规 章制 度 ，甚 至 没 有 职位 责 权 

的说 明 ，但是 由于利他 主义 的存 在 且有 效 ，此 种管 理 

模式反 而给 家族 企业带 来好 处 和优 势 。利 他 主 义给 

家族企 业带来 有效 激励 、高度 依 赖 和信 任 、非 正式 契 

约的约束、信息的有效传递等好处 ，利他主义在家族 

中由于 个 人 和家 族 集体 的 目标 一 致 ，给 家族 带 来 巨 

大 的利 益 ，同时两 权 分 离 而导 致 的标 准代 理 问题 也 

就基本 不存 在 了 ，企 业 能 够 高 效 地 运 转 J。这 也 是 

改革开 放之 后为什 么 中国 的 民营企业 虽 然没 有 先 进 

的管理 经 验 和 优 秀 的 管 理 人 才 却 依 然 能 够 快 速 发 

展 ，并 取得举世 瞩 目的成 就 的重要原 因之 一 。 

当第二代 家 族 成 员结 婚 生 子 ，家 族 中形 成 多 个 

“房 ”之 后 ，原 来第 二 代 成 员 的利 他 主 义行 为 就 发 生 

了方 向性和 阶段性 的变 化和调 整 。各个 “房 ”之 问形 

成不 同的 利益 集 团 ，利 他 主 义 的有 效 性 和家 族 企 业 

的生产能力都随之降低。此时家族企业就要在组织 

和管理 方面进 行创 新 。在 明确各 个 家族 成员 或 者 各 

个“房 ”的 利益 之后 ，企业 实 行 规 范 化 的管 理 。制 定 

规章 制 度规 定 各 个 岗位 的职 责 和权 力 、家族 成 员 进 

入企业 的资格等。这样可以很好利用家族中的管理 

资源 ，又可 以对参与企业管理 的家族成员有效地约 

束 ，保 证 未参 与企业 管理 的家 族成 员 的利益 ，避 免 以 

后 因 为利 益 冲突 给 家族 企业 造 成 严 重 的威 胁 ，这 也 

为 引入 家族外 管理 资源 打下基 础 。 

合的策略也许 是较能够 被接受 的一种策 略选 

择 ，但 是这 种 策略 有 效 实施 是 有 条 件 的 ：(1)产 权 明 

晰是 前提 。 刚 刚创 业 时 ，每个 家 庭 成 员 可 以投 入 自 

己所 拥 有 的一 切 资 源 而不 计 较 回报 ，他们 只有 一个 

目标— — 使企 业生存 并 发展 壮 大。但 是 当企 业 发 展 

盈 利 之后 ，尤其 是 各 个 成 员结 婚 生 子 建 立 自己的 家 

庭之 后 ，大家 开 始 算 计 自己的 投入 与 回报 了。产 权 

和 利益 息 息 相 关 ，产 权 的 明 晰就 是 家 族成 员 利 益分 

配 的清晰 。若 对 产 权 明 晰 无法 达 成 共 识 ，企 业 在 合 

的条件 下 实行规 范化 的管理 是 不可能 的 ；(2)成 员相 

互 信 任是 基础 。规 范化管 理 的结果 必 然是 家 族成 员 

的退 出或 者 企业 管 理 权 力 的重 新 分 配 ，部 分 家族 成 

员掌 握 更 多 的权 力 ，而另 一 部 分 可 能 只拥 有 较少 的 

权 力甚 至 是退 出。 如果 成 员 之 间相 互 不 信 任 ，任 何 

人都 想 掌权 以保 证 自家 的 利益 ，规 范 化 管 理也 会 成 

为一句空话 ；(3)制度有效实施是保障。规范化管理 

的保 证 和体 现就 是 制 度 的制 定 、不 断完 善 和 有效 实 

施 ，使 参与 管理 的家族 成员 的 责权 对 等 ，并 能 够对 他 

们 有效地 激励 和监 督 。否则 参 与企 业 管理 手 握重 权 

的成员 就可 能损 害甚 至剥夺 其 他未 参 与管 理 的成 员 

的利益。结果 ，必定引起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对企 

业 造成 不利 影响 。 

(二 )家族 企业 的“分 ”策略 选择 

明确家族 成员 或者 各“房 ”之 间 的权 利还 可 以为 

分 家作好 准备 。尽 管这 是家 族 和理论 界不 愿 接受 的 

事 情 和结 果 ，但 是 在 规 则 无 法对 家 族 成 员有 效 约 束 

的情 况下 ，或 者 实行 规 范 的家族 化 管 理 时代 理 成 本 

很 高 ，以及 家族 成 员 对 引 入外 部 管 理 资 源存 在 严 重 

分 歧 的情 况 下 ，协 调 家 族 成 员 的意 见 和行 为 已经 不 

可 能时 ，就 只 有采 用 分 家 策 略 。分 家 常 常 被 认 为 是 

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利 因素 ，因为好不容易积累 

起 来 的财 产 和各 种 资源 被 分 成 多个 小块 ，就 意 味 着 

力 量 的分 割 ，竞 争力 的消减 ，但 是 在现 实 的条件 约 束 

下 ，分家 的策 略有 时候可 能是 一种好 的选 择 。 

储 小平 (2001)教 授 注 意 到私 营 企业 的“分 殖 ”现 

象 较 为普 遍 ，认 为 分 殖 是私 营企 业 受 外部 产 业 环 境 

或 者 内部 因素 的影 响 ，由企业 成 员 或 者 企业 关 系人 

员利 用原 企业 内的 某些 资源 (物质 资 源或 者 关 系 资 

源 )，另 行 成 立 一 个 新 企 业 的现 象 。他 还 进 一 步 将 

“分 殖 ”分 为 主动 分 殖 和被 动 分 殖 ，并 指 出 主动 分 殖 

成立 的新 企 业 与 原 企 业 可 以形 成 生 产 上 下 游 的关 

系 ，或者形成企业集团 ，这对于原企业是 有利 的；而 

被动分殖产生的新企业 和原企业直接竞争 ，对原企 

业是 不利 的。作 者 认 为 分 殖 和分 裂是 不 同 的 ，分 殖 

不会 对原来 企业 的组 织形 态 、结 构产 生 很 大 的影 响 ， 

而分 裂 则 是 由于 种种 内部 或 者外 部 的原 因 ，将 原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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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 成几 个 比较小 的新 企 业 的过 程 。根 据 管 理学 

的权 变理论 ，分 家也 许是 一种 以退 为进 的方 式 ，尤其 

是储 小 平 教 授 提 出的企 业 主动 分 殖行 为 ，在 现 实 的 

条件 约束 下对企 业 可能 是有 利 的行 为 。 

无论 主动 分 殖还 是 被 动分 殖 ，都 必 须 注 意 新 老 

企业 之 问的关 系 ，尽 量不 要形 成 正 面 的冲 突 和竞 争 。 

要 注意形 成供求 生产 链条 ，各 自负责 不 同的业 务 ，形 

成企 业 集 群 或企 业 集 团 ；或者 是 各 自负 责 不 同地 区 

的业 务 。即可 以避 免 家 族企 业 之 问 内 部 的 纷 争 ，也 

可 以很 好地 保护 市场 。 

五 、案 例解 析 

(一 )茅理翔 的 “口袋论 ” 

浙 江 宁波方 太厨具 有 限公 司是 近 几 年来 备 受 国 

内行业 和传 媒关 注 的家族企 业 。该公 司成 立 于 1996 

年 ，在 当时宏 观经 济不 景气 、厨 房家 电行 业竞 争 激 烈 

的情 况 下 ，方 太 在 短 时 问 内迅 速 崛 起 。至 2002年 

底 ，公 司资产 已达 3．13亿 ，总 部拥 有 1 000名 员 -]2， 

在全 国有 2 500个 销售 人员 ，连续 三年 保持 销 售 额 5 

亿元左 右 。 

方太 公 司取得 如此 的成 功 和创 始 人茅 理 翔 先 生 

的“口袋论 ”不 无关 系 。茅理翔 董 事长在 浙 江大 学举 

办 的第一 届家 族企 业 国际研 讨会 上 对 这个 理论 进行 

了解 释 ，他认 为兄弟 姐妹 可 以在 一起 吃 苦 ，但 是不 能 

在 一起享 福 ；可 以共 同参 股 ，但是 不 能 共 同经 营 。所 

以要把 钱 装 在 一个 口袋 里 ，否 则 就 给 家 族企 业 留下 

了隐患 ，最 后可 能导 致家族 企 业 的分 裂 。为．ttt=，茅 董 

事 长没 有 让 女 儿 和女 婿 参 与 方太 的经 营 管 理 ，只是 

让他们 持有 方太 14％ 的股 份 ，同时 给 他们 一笔 钱 让 

他们 自己创 业 ，为 方 太 厨具 提 供 配 套 产 品 。这 就 相 

当 于把 钱 和权 都 装 在 自己或儿 子 的 口袋 ，或 者 把 不 

同 的家 族成 员分 在 了不 同的 口袋 ，把 儿子 、自己老 两 

口装 在 一 个 口袋 ，而把 女 儿 女 婿 装 在 另 一 个 口袋 。 

这 些举 措 消 除 了家 族 内部 利 益 的争 夺 隐 患 ，为 家 族 

企 业 的成长 打下 良好 的基础 。 

方太 成功 的 原 因是 有 多；b-面 的 ，但 是 和 茅 董 事 

长 的 口袋论 的提 出和实施 是 分 不开 的 。从 利 他 主 义 

的角度 分 析 ，把 不 同 的 家 族 成 员 分 装 在 不 同 的 “口 

袋 ”里面 ，就很好 避免 了在 家庭 内出现 不 同 的核 心家 

庭之 后导致 的利 益 冲突 ，保 证 家族 、家族 企 业 的稳 定 

与成 长 。茅 理 翔 先 生 的 做 法 ，也 可 以看 成 是 储 小 平 

教授提 出的主动 分殖 的策 略 。 

(二 )“傻 子瓜 子 ”的 内战 

安 徽芜 湖 的“傻 子 瓜 子 ”可 谓 享 誉 全 国 ，因 为 创 

始人 年 广 九是 改 革 开 放 之后 第 一 批 的弄 潮 儿 ，属 于 

先 富起 来 的一 部 分 ；更 因为 总设 计 师 邓小 平 曾经 先 

后三次 谈论 到傻 子瓜子 。这 家企 业 的发 展过 程 就 是 

中国改革 开放 后私 营企 业 发展 历史 的写 照 。当然 让 

“傻子 瓜子 ”出名 的可能还 有父 子之 间 、兄 弟 之 问 、夫 

妻之 问 的官 司和斗 争 ，笔 者称 之为 “内战”。 

年 氏家族 似乎从 来 就没有 摆 脱 过 内部 的 恩 恩怨 

怨和 家庭 的磕 磕绊 绊 ，所 有精 力 在矛 盾 中相 互 消 耗 、 

磨 损 。20世 纪 80年 代 ，年 家 成 员之 问就 斗 争 不 断 ， 

导致 家庭 和企业 的分 裂 ，90年代之 后更 是愈 演愈 烈 。 

1997年 ，“傻子 ”集 团宣 告 成立 ，但 好 景 不长 ，年广 久 

因他 的两个 儿 子分别 担 任“傻子 瓜 子”联合 集 团公 司 

的董 事长 、监 事 长 ，自 己却 仅 任 “空 有 荣 誉 、没有 实 

权 ”的董事局 主席 而心 存不 悦 。事后 仅 仅一 个 月 ，年 

广 久 借 机 发 难 ，砸 了 牌 子 关 了 门 ，集 团 公 司 不 欢 

而 散 。 

1998年 初 ，年 广久 在烟 台打 假 ，结 果挨 打 的竟是 

次 子年 强 。年 强也 不甘 示 弱 ，一 气 之 下 ，把 年 广 久在 

芜 湖 的 -]2厂给 砸 了 ，并 扬 言 派 律 师 到烟 台与 年 广久 

法庭 相见 。 

1998年 ，年 金 宝 正 式 注 册 了“傻 王 瓜 子 ”商 标 。 

不久 ，年 强也 将 自己经 营 的 瓜 子 ，改 注 册 登记 为 “年 

氏瓜子”。．ttt=后 ，年 金宝与年强 一 口气 申请 注册 了 

27个商标 ，分别 叫 “／J,傻子 ”、“傻 王”、“傻 媳妇 ”。 

在数十米的街道上父子三人分别开 了“傻子瓜子技 

术开 发公 司 ”、“傻 子 经 济 发 展 (集 团 )公 司 ”、“傻 子 

瓜 子 总厂 ”，父 子 、兄弟 同街竞 争 。 

2001年 2月 13 日，年 广久 在合 肥对外 宣称 退 出 

江湖 ，不再炒瓜子，并将其“傻子”商标 以一分钱 的价 

格 转让 给长 子年 金宝 。但 “一分 钱转 让 ”问题 又引起 

了一轮较大的风波。兄弟两人为了“傻子”注册商标 

的使用 权在 2001年 和 2002年 两次对 簿公 堂 。 

由上 文 中关 于利 他 主 义 特 征 的分 析 可 以看 出 ， 

家庭 成员 之 间 的利 他行 为会 因为家 庭 规模 的变化 而 

变化 ，从 而影 响家族 成 员 的行 为 ，影 响 家族 企 业 的生 

产效 率 。而此 时家 族企 业 选择 “合 ”的 策 略 ，必 须 具 

备产 权 明晰 、成 员 相 互 信 任 、制 度 有 效 实 施 等 条 件 。 

从年 家 成 员 之 问 的 斗争 可 以看 出 ，在 年 氏 家族 和家 

族 企 业 中 根 本 就 不 具 备 这 些 条 件 ，年 家 父 子 选 择 

“分 ”的策 略是 正确 的 。但 是他 们没有 处理 好 彼此 之 

间 的关 系 ，导 致 直 接 的竞 争 。如 果 他 们 能 够 形 成 产 

供 销 的生产 链条 ，如 果他们 能 够像 刘 永好 兄 弟 那样 ， 

划 定疆 域各 占一 方 ，就可 以避 免这 些 内耗 ，也 可 以把 

年 氏“傻 子瓜 子 ”做得更 好 。 

也许 不 能从 利他 主义 角度 完全 解 释 方太 成 功 和 

傻 子 瓜 子 的 问题 ，但 是 至 少 从 理论 和案 例 分 析 中可 

以让我们 明 白，家 族企 业发 展 没有 特定 的模 式 ，应 该 

根 据利 他主 义 的变 化 和条件 选 择合 适 的 策 略才有 利 

于企 业 的不 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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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束 语 

如 果家族 中 的利 他 主义 能够 一 直 有 效 ，随 着 家 

族成员和家庭资源的增加 ，企业 的生产能力就会沿 

着 图 1中的虚线不 断上 升 。但 是 从 我们 对 家族 中利 

他 主义 特征 的分析 可 以看 到 ，这 只是 理想 中的 状态 。 

尽管 贝克尔 (1981)说 明利他 主义 在 家庭 中普 遍 而 有 

效 ，王志 明 、顾 海 英 (2004)指 出利 他 主义 给 家 族 企 

业 带来 巨大 的 利 益 和显 著 的竞 争优 势 ，利 他 主 义 

在家 庭 中 和家 族企 业 中 的有 效性 是 有 条 件 的 、是 阶 

段性的。当新一 代家族成员不断出生 ，家族规模 不 

断扩大 ，利他 主义 的有效 性就 会 下 降 ，家 庭 和家 族 企 

业 的生产 能力 随之 下降 。 

应 对这个 问 题 可 以有 两 个 选 择 ：一是 管 理模 式 

由企 业 家族 化 转 变 为家 族 企 业 化 ，使 家族 企 业 走 上 

规 范 化 的 管理 之路 ；二 是在 规 则 无 法对 家 族 成 员 有 

效 约 束 的情 况 下 ，或 者 实行 规 范 的家族 化 管 理 时 代 

理成本很高，以及家族成员对引入外部管理 资源存 

在严 重 分歧 的情 况 下 ，协 调家 族 成 员 的 意见 和 行 为 

已经不 可能 时 ，就 采 用 分 家 的 策 略 。从 另 一 方 面来 

说 ，目前 由于 中 国的经理 人市 场不 健 全 ，社会 信 任 程 

度低 ，法律法 规 不 健 全 ，家 族 文 化 等 的约 束 ，过 大 的 

企 业 不 利 于管 理 ，采 用 分 家或 者 分 殖 反 而可 能 成 为 

一 种有 效 的选 择 。现实 中 的企 业 无论 是 实行 规 范 化 

管理的合的策略选择 ，还是采用分殖或分裂 的分的 

策略，都有成功 的实例。但是这并没有告诉 我们什 

么样 的策 略 是最 好 的 ，只 是 提醒 我 们 ，在企 业 家 族 、 

环境 已经 变化 的情 况下 ，企业 应该 进 行 相应 的变 革 。 

变 革 没有 唯 一 正 确 的选 择 ，只有 符 合 企业 与环 境 的 

正确 选择 。可 见 分 与 合 不 是 问题 的关 键 ，关 键 的 问 

题是在现实 的企业 内外环境的约束下 ，应该选择有 

利 于企业 发展 的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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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hange of altruism in family will affect the choice of division or integri— 

ty of family business．After analyzing altruism and its characteristics，the relationship among altruism，productivity 

of family business and the scale of family，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strategy of choice：division and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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